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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

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城市环境卫生工作，加强城市垃

圾处理费的收缴和使用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

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城市人口在日常生活中产生

或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活动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

法规规定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

圾。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后，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

应单独收集，不得与其他生活垃圾混合，按规定由专用车辆

运送到相应地点进行处理。

第三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是指生活垃圾从前端投放

至运往终端处理产生的费用。包含两个项目，即:生活垃圾

收集运输费和垃圾场处理费。

生活垃圾收集运输费是指将生活垃圾从垃圾投放点经

中转站运往垃圾处理场所产生的收集、中转、运输的费用。

垃圾场处理费是指对生活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置产生的

费用。

第四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由政府、单位、个人共同

承担。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按照补偿运输和处理成本，

保证垃圾处理正常运行的原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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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成

本变化，依法调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标准。

第六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主管部门为中宁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当针对不同对象采

取相应方法，按月征收，也可经协商同意后按季度或年度征

收。

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持有关部门发放的证件，经市

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审定，可减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一）根据国家政策，对我县低保对象和符合减免政策

的残疾人及其他困难群体，凭有效证件予以免收。

（二）其它按政策规定需减免的。

第二章 征收范围

第七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范围包括：

（一）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生产经营

单位、个体经营者、城市常住户和暂住人口等生活垃圾产生

者；

（二）大、中、小型客车、货物运输车等营运车辆生活

垃圾产生者。

（三）医院、诊所等生活垃圾产生者。

（四）其他需收费的项目。

第三章 征收标准

第八条 适用中宁县发展和改革公布的标准

第四章 征收管理

第九条 收缴生活垃圾处理费必须出具统一收费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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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费的征收管理工作，并对被委托单位的征收工作进行监督。

第十一条 征收代收单位每月月底应及时将每月收缴的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上交中宁县税务局，县财政局每年将代

收手续费列入预算，用于代收单位代收垃圾处理费的支出。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和使用接受发展

和改革局、财政局、审计局、市场监管等部门监督，对违反

规定乱收费、乱使用的依法查处。

第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费的，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

三十八条规定查处。

第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五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

缴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有效期 2 年，自 202X 年 X 月 X 日起

施行 202X 年 X 月 X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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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
序号 收费对象 标准（元） 计量单位 备注

1

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生

产经营单位

2 人/月

按上年在册人

数统计

2 城市（镇）常住人口 4 户/月

3 城市（镇）暂住人口 1 人/月

4 餐饮业

100 平方米以下 0.8 平方米/月

按营业面积

计收

100-300 平方米 0.7 平方米/月

300 平方米以上 0.6 平方米/月

5

休闲娱乐

场所

100 平方米以下 0.7 平方米/月

按营业面积

计收

100-300 平方米 0.6 平方米/月

300 平方米以上 0.5 平方米/月

6 商业场所

100 平米以下 0.6 平方米/月

按营业面积收100-300 平方米 0.5 平方米/月

300 平米以上 0.4 平方米/月

7 宾馆、旅社 3 床位/月 按床位计收

8 医院 2 床位/月 按床位计收

9 营运车辆

出租小客车 3 辆/月

中、大型客车 6 辆/月

货物运输车 10 辆/月

10

养殖、屠宰场等垃圾

代运 20 吨 按实际产生量

计收自运 1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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